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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任务来源

本标准由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。

标准在省禁化武办指导下，由江苏省化工行业会、江苏

省监控化学品工作促进会、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江苏省

泰兴经济开发区、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等单位共同起草。

2 标准制订目的、意义和必要性

监控化学管理是我国履行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》的重要

工作内容，该工作事关国家安全和产业发展，既是一项重要

的政治和外交工作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，也是一项经济和行

政管理工作，需要规范化推进。

《禁化武公约》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禁止、彻底销

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控裁军领域的国际公约，同

时也是第一部对工业设施影响的广度、深度和持久性远远超

过军事设施的军控裁军类国际公约。我国是《公约》原始缔

约国，履行《公约》是我国对国际社会的政治承诺，是维护

世界和平的需要，是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是维护国

家安全、人民幸福安宁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，符合我国总

体利益和长远利益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博鳌亚洲论坛

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，明确在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》等

框架下开展合作，推动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

器，提升各国防扩散出口管制、化武防护等方面能力水平。

这为全面做好禁化武履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，也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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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各部门、各园区、各企业的履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作为全球最大的化工生产国，我国也是禁化武履约大

国。江苏是化工生产大省，经济规模占全国第二位，其中化

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类列全国第二位。江苏精细化工占比高，

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迅速发展，监控化学品生产和应用广

泛，履约工作量大。

经过多年发展，化工园区已成为我省化工产业的主要承

载平台，涉及监控化学品的新、改、扩建项目也基本集中在

化工园区内。园区层面进一步规范提升禁化武履约工作能力

势在必为。为此，《江苏省化工园区管理办法》（苏政规〔2023〕

16 号）也对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职责也提出了要求。

考虑到各园区因产业结构、企业质态、运行水平等差异，

监控化学品管理、禁化武履约能力建设水平存在较大的差

距；同时，考虑到履约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工作，政策性、专

业性强，有必要编制化工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规范，以借鉴、

固化先进园区的监管化学品管理和履约工作经验和做法，以

指导化工园区完善工作体系，明确工作职责，稳定工作队伍，

以制度化规范提升并稳定保持化工园区的监控化学品管理

的规范化水平。

3 编制过程

2024 年 9 月，启动团体标准立项调研工作。

2024 年 10 至 12月，通过文献调研、实地调研、专家访

谈等多种方式，梳理关于禁化武履约工作的法律法规、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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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要求，调研重点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现状及对规范

性指导工具需求，并调先进园区和企业监控化学品规范化管

理及禁化武履约工作做法和经验，。

2024 年 12 月-2025年 1 月，征求省禁化武专家意见。

2025 年 2 月，通过省化工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审查。

2025 年 3-7 月，标准草案起草。

2025年 8月 20日-9月 30日，在江苏化工网公开征求意见。

2025 年 10 月，通过技术审查，修改定稿。

4 主要内容确定

4.1 编制原则与依据

4.1.1 编制原则

标准的编制坚持如下原则：

一是合规性原则。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政策性强，合法

合规性要求高。禁化武公约以及国内《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

及实施细则，对履约、监管、服务等工作的主体与职责、履

约义务均有明确的规定。标准的编制应在公约及国内法律、

法规及相关文件政策的框架范围内进行。

二是指导性原则。目前关于监控化学品管理法律法规及

政策文件，主要规定了国家和省级国家禁化武办的监管职

责、履约政治主体义务，以及企业的履约主体义务，对于设

区市及以下工信部门的职责规定较少，对于园区管理机构这

一非政府部门序列但有行使部分管理职责的机构更是没有

涉及。标准的编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，立足于园区对于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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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控化学品企业的属地管理职责，围绕宣布、视察和防扩散

等履行《公约》核心义务，指导园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、完

善项目准入管理、强化日常运行管理、夯实数据宣布基础、

做好视察接待工作，高效协助省、市禁化武办履行监管职责，

精准指导企业履行主体责任。

4.1.2 编制依据

标准的编制遵照《关于禁止发展、生产、储存和使用化

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》及禁化武组织所编制《宣布

手册》等相关履约技术文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

学品管理条例》及《实施细则》以及国家工信部和/或禁化武

办、省禁化武办相关文件规定，并参考省内禁化武履约工作

优秀园区和企业的工作经验和做法。

标准列举了主要监控化学品管理相关的规章和政策文

件，供园区管理机构在日常工作中索引参考。

4.2 主要内容说明

4.2.1 内容框架

《规范》主要围绕监控化学品的宣布、视察和防扩散等

履行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》核心义务，包括“适用范围”“术

语和定义”“工作原则”“工作要求”“附录”等部分。

“工作要求”部分，着眼化工园区监控化学品全生命周

期管理，规定了园区在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、完善项目准入管

理、强化日常运行管理、夯实数据宣布基础、做好视察接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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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、定期评估总结等方面的具体工作。

“附录”部分，提供了《化工园区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

评估表》，作为资料性附录，供化工园区参考使用。

“参考文献”部分列举监控化学品管理工作主要叁考性

资料索引，供化工园区工作人员按需进一步学习。

4.2.2 适用范围

标准主要适用于经省政府认定的化工园区禁化武履约

工作。

鉴于，除化工园区外部分工业园区也集聚了较多的化学

品（特别是医药化学品）研发、生产活动，且该领域也可能

涉及监控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，故建议该类园区参照适用。

4.2.3 条文依据

标准主要条款规定了化工园区管理机构监控化学品管

理工主要工作内容与要求，主要依据了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

文件，借鉴了先进园区与企业的经验。

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。

6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

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。

7 标准实施推广建议

本标准可在全省化工园区中及部分监控化学品生产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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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较集聚的相关工业园区中实施。

8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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